
国家铁路局

国家铁路局文件
国铁设备监规〔2025〕8 号

国家铁路局关于印发《内地与香港过境铁路机车

车辆驾驶人员资格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广州铁路监督管理局、装备技术中心，广东省交通厅，香港运输

及物流局，国铁集团：

现将《内地与香港过境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资格管理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国家铁路局

2025 年 3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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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地与香港过境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资格

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部署要求，支持

香港铁路建设发展，满足内地与香港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过境

执业的实际需要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

法》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《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资格许可办

法》《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资格许可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，遵

照严格准入和特事特办原则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需过境内地承担铁路运输或试验等

任务（含因维修需回送至修理单位）的铁路机车、动车组、大型

养路机械、轨道车、接触网作业车驾驶人员（以下简称驾驶人

员），应当通过国家铁路局组织的考试，取得相应类别的铁路机

车车辆驾驶资格，获颁相应类别的铁路机车车辆驾驶证（以下简

称驾驶证）。

第三条 内地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需担当过境铁路机车车

辆驾驶任务至香港的，由所在企业统一向机电工程署或授权单位

提报已取得相应类别铁路机车车辆驾驶资格的人员名单，并参加

其组织的培训考核，合格后担当相应的驾驶任务。合格人员名单

由培训考核单位报国家铁路局和广州铁路监督管理局。

第四条 驾驶资格按铁路机车车辆类型分为机车系列和自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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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转车辆系列。驾驶资格具体代码及对应的准驾铁路机车车辆类

型为：

（一）机车系列，代码以“机”字拼音第一个字母大写“J”

表示：

J5 类：准驾内燃机车（含内电混合动力新能源机车）；

J6 类：准驾电力机车（含电电混合、氢动力新能源机车）；

J7 类：准驾动力分散型电力动车组（含新能源动车组）；

J8 类：准驾动力集中型内燃动车组；

J9 类：准驾动力集中型电力动车组。

（二）自轮运转车辆系列，代码以“辆”字拼音第一个字母

大写“L”表示：

L2 类：准驾大型养路机械（含新能源大型养路机械）；

L3 类：准驾轨道车、接触网作业车（含新能源轨道车、接

触网作业车）。

第二章 申 请

第五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员申请领取国家铁路局铁路机车

车辆驾驶证的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，其所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内

企业（以下简称港方企业）应当按照本办法有关要求提交完整、

真实的申请材料。

第六条 申请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按理论考试报名截止日期计算，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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龄满 18 周岁，且不超过 45 周岁；

（二）身体健康，符合《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职业健康检

查规范》（TB/T 3091）规定的职业健康标准，驾驶适应性测试合

格，具有良好的汉字读写能力，并能够熟练运用普通话交流；

（三）学历符合港方企业有关规定；

（四）取得港方企业认可的列车驾驶资格，并有 2 年以上及

10 万公里驾驶列车经验的现职司机。

第七条 申请人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完整填报的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资格考试申请表

（格式见附件 1）；

（二）本人居民身份证扫描件（双面扫描至同一页）；

（三）加盖港方企业公章的本人体检表或体检合格的证明文

件（中文版。如原版为英文，应同时提供翻译为对应中文的中文

版）；

（四）本人汉字读写和普通话交流能力证明材料；

（五）本人学历证明材料；

（六）港方企业认可的列车驾驶资格以及列车驾驶经验的证

明材料。

第三章 考 试

第八条 申请人应当参加国家铁路局组织的统一考试。考试

包括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（以下简称实作考试）。理论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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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包括行车安全规章和专业知识两个科目 ,各科目考试满分均

为 100 分，行车安全规章科目考试成绩 90 分合格，专业知识科

目考试成绩 80 分合格。实作考试内容包括检查与试验、驾驶两

个科目, 各科目考试满分均为 100 分，考试成绩均为 80 分合格。

经理论考试合格后，申请人在相应申请考试机型进行不少于 3 个

月的实际操作训练后，方可申请参加实作考试。理论考试或实作

考试如有一个科目不合格，即为考试不合格。

理论考试成绩 2 年内有效，起始日期以理论考试合格证明的

签发日期为准。未在有效期内完成实作考试的，本次理论考试成

绩作废。在理论考试合格证明有效期内，申请人最多可参加 3 次

实作考试。

第九条 国家铁路局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资格考试中心

（以下简称国家铁路局考试中心）具体承办申请人的资格考试及

管理有关工作。

第十条 申领 J5 或 J6、L2 或 L3 类铁路机车车辆驾驶证的，

理论考试由国家铁路局考试中心结合港方企业使用的铁路机车车

辆特点，以及必须掌握的安全规章知识，统一编写考试大纲，统

一命题，统一评分标准并组织实施；实作考试由港方企业编写考

试大纲、考试项目和评分标准，并报国家铁路局考试中心批准

后，由国家铁路局考试中心或广州铁路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。

第十一条 申领 J7 或 J8 或 J9 类铁路机车车辆驾驶证的，

理论考试和实作考试均由国家铁路局考试中心统一编写考试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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纲，统一命题，统一评分标准。理论考试由国家铁路局考试中心

组织实施；实作考试由国家铁路局考试中心或广州铁路监督管理

局组织实施。

第四章 驾驶证管理

第十二条 理论及实作考试合格后，由港方企业将有关材料

报广州铁路监督管理局汇总后报国家铁路局考试中心审核，审核

通过后统一报国家铁路局设备监督管理司申领相应类别铁路机车

车辆驾驶证。

第十三条 港方企业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持有的铁路机车

车辆驾驶证有效期满需换证时，持证人应当按照铁路机车车辆驾

驶资格信息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信息管理系统）要求向国家铁路

局考试中心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1）加盖港方企业公章的本人体检表或体检合格的证明文件

（中文版。如原版为英文，应同时提供翻译为对应中文的中文

版）；

（2）本人近期照片，照片要求：半身脱帽正面照，白底彩

色，着深色上衣，幅面规格为 20×25mm，大小约 100K，分辨

率不低于 300dpi，采用 JPEG 或 JPG 格式。

第十四条 申请补发驾驶证的，应当按照信息管理系统要求

提交《铁路机车车辆驾驶证补证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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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五条 广州铁路监督管理局具体负责对港方企业过境铁

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执业行为及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发现驾驶人员存在不得驾驶铁路机车车辆情形或者违反铁路

驾驶作业相关安全规章制度危及安全的，应当予以纠正，并下发

整改通知书责令企业督促驾驶人员予以整改。

第十六条 港方企业发现本单位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有符

合《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资格许可办法》《铁路机车车辆驾驶

人员资格许可实施细则》中撤销、注销驾驶证情形的，应当自发

现之日起 30 日内报告国家铁路局考试中心。

第十七条 港方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底前将上一年度聘用且

过境内地执业的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情况进行汇总（格式见附

件 3），并报告国家铁路局考试中心。

第十八条 内地铁路运输相关企业（以下简称内地企业）应

当于每年 1 月底前将上一年度聘用且过境香港执业的铁路机车车

辆驾驶人员情况进行汇总（格式见附件 4），并报告国家铁路局考

试中心。

第十九条 双方企业应当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

过境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管理制度。过境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

员上岗前，应当进行岗前培训，合格后方可上岗，并严格按规定

执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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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双方企业应当签订有关过境作业的协议，明确双

方责任和义务。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：双方过境铁路机车车辆

驾驶人员应当具备的业务素质、基本技能、应急处理能力等。

有关过境作业的协议应当报国家铁路局和广州铁路监督管理

局备案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未尽事宜按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《铁路机车

车辆驾驶人员资格许可办法》《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资格许可

实施细则》《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资格考试管理办法》有关规

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《内地与香

港过境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资格管理办法》（国铁设备监

〔2018〕6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 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资格考试申请表

2. 铁路机车车辆驾驶证补证申请表

3. 港方企业过境内地执业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聘用

情况汇总表

4. 内地企业过境香港执业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聘用

情况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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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

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

所在企业

公民身份号码

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

通讯地址

最高学历 □研究生 □本科 □专科 □高中 □中专 □技校 □其他（ ）

毕业学校 毕业证书编号

具有良好的汉字读写能力并能够熟练运用普通话交流 □ 是 □ 否

申请类型 □ J5 □ J6 □ J7 □ J8 □ J9 □ L2 □ L3

申请考试

机型

□内燃直流机车 □内燃交流机车

□电力直流机车 □电力交流机车

□动车组

□大型养路机械 □轨道车 □接触网作业车

考试种类
□理论考试
□实作考试

驾驶证申请 □由考试机构代理申请驾驶证

取得港方企业颁发的列车驾驶证情况 □ 是 □ 否

本人声明具有符合申请相应驾驶证的条件。

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内容及声明真实有效。若提供虚假信息，本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签名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列车驾驶经验
连续驾驶列车时段： 年 月 日至

年 月 日

港方企业主管签名：

年 月 日
（单位公章）

□同意申请 □不同意申请 不同意申请原因：

审核人签名：
年 月 日（公章）

照片位置

(供信息管理系
统用，个人不

贴)

考试机构

审核意见

附件 1

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资格考试申请表

注：此表为 A4 纸格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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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

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

公民身份号码

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

所在企业

通讯地址

原证准驾

类型

□ J5 □ J6 □ J7 □ J8 □ J9
□ L2 □ L3

原证发证日期：

年 月 日

申请补证

准驾类型
□ J5 □ J6 □ J7 □ J8 □ J9 □ L2 □ L3

申请原因

□驾驶证损毁

□驾驶证丢失

□其他说明：

本人承诺上述填报内容真实有效。若提供虚假信息，本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所在企业

意见

所需证明材料齐全，并已存入个人技术档案。

主管人员签名： 年 月 日

（港方企业公章）

备注

照片位置 (供信息
管理系统用，个

人不贴)

附件 2

铁路机车车辆驾驶证补证申请表

注：此表为 A4 纸格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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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 姓 名 性别 公民身份号码 出生日期
准驾类

型代码

初次领驾

驶证日期
聘用日期 是否续聘 备注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附件 3

（ ）年度港方企业过境内地执业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聘用情况汇总表

企业： 审核人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注：（1）统计年度数据截止日期为当年 12 月 31 日；
（2）第 2 列“单位”栏填至法人单位下属的二级机构名称；
（3）第 7 列“准驾类型代码”、第 8 列“初次领驾驶证日期”栏以驾驶证记载为准；
（4）第 10 列“是否续聘”栏填是或否；
（5）此表为 A4 纸格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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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 姓 名 性别 公民身份号码 出生日期
准驾类

型代码

初次领驾

驶证日期
聘用日期 是否续聘 备注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附件 4

（ ）年度内地企业过境香港执业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聘用情况汇总表

企业： 审核人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注：（1）统计年度数据截止日期为当年 12 月 31 日；
（2）第 2 列“单位”栏填至法人单位下属的二级机构名称；
（3）第 7 列“准驾类型代码”、第 8 列“初次领驾驶证日期”栏以驾驶证记载为准；
（4）第 10 列“是否续聘”栏填是或否；
（5）此表为 A4 纸格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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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西南交通大学，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，沈阳、上海、

成都、武汉、西安、兰州铁路监督管理局，机关各部门，局

属其他事业单位。

国家铁路局综合司 2025 年 3 月 19 日印发


